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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许昌市固定污染源

排污许可证质量、执行报告审核工作方案

为强化排污许可证后管理，督促排污单位落实主体责任，确

保持证排污、按证排污、依证监管，逐步构建以排污许可为核心

的固定污染源环境监管制度体系，按照生态环境部、省生态环境

厅工作安排，组织开展我市 2021 年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证质量、

执行报告提交率和规范性审核工作，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工作思路

统筹兼顾，前后衔接。在排污许可全覆盖全过程质量控制的

基础上，进一步查问题、补短板、强弱项，着力解决前期已发排

污许可证（含登记类）存在的问题，明确后续发放排污许可证的

质量保障措施，积极探索建立排污许可质量控制、证后落实的长

效工作机制。

完成目标，保时保质。聚焦“3 年内排污许可证质量审核率

100%、1 年内执行报告审核率 100%”的任务目标，紧盯排污许可

证质量和执行报告提交存在的突出问题，兼顾执行报告规范性审

核，力争做到“一次审核、全面排查、及时纠正”，在规定时间

内完成双百任务，进一步提高排污许可制度在环境管理中的有效

性。

属地为主，市县联动。市局负责组织全市固定污染源排污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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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证质量、执行报告提交率和规范性审核工作，会同相关科室、

单位开展相关审核、质量复核等工作。各分局对辖区内审核工作

负总责，细化自查重点和组织形式，组织开展执行报告审核、质

量自查、现场核实和问题改正等工作。

帮扶指导，奖优罚劣。鼓励各分局探索创新，创造性开展工

作，市局加强调度和业务指导，推广好的经验和做法，推进全市

工作改进，对抽查发现的问题，将及时通报全市，并对工作懈怠

的地方予以通报，不断提高审核效能。

二、工作目标与时限要求

（一）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提交率审核。2021 年 7 月 31 日

前，我市全部持证排污单位 2020 年度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提交

率达到 100%；8月 10日前，需提交季度执行报告的排污单位 2021

年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执行报告提交率达到 100%。

（二）典型行业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内容规范性审核。2021

年 9 月 25 日前，完成我市火电、造纸、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

三个典型行业全部持证排污单位、及我市其他行业至少 5%持证

排污单位 2020 年度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内容规范性审核。

（三）排污许可证质量审核。2021 年 10 月 25 日前，全市

完成不少于 16 个行业排污许可证质量审核（2021 年度行业指标

见附件 1），同时各地根据辖区内持证排污单位情况增加相应行

业，确保 2021 年排污许可质量审核数量不少于全部排污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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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三分之一。2021 年 11 月 10 日前，市局完成重点行业排污许

可证质量抽查工作。

三、工作内容与要求

构建市、县（区）两级生态环境部门、排污许可核发相关部

门、执法部门联动的工作质量保障机制，开展排污许可证质量、

执行报告提交率和规范性审核工作。具体工作内容和要求如下：

（一）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提交率审核。各分局负责督促辖

区内持证排污单位提交 2020 年度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并在全

国排污许可管理平台（以下简称平台）逐个填写《2020 年度排

污许可证执行报告提交率审核表》（见附件 2）。同时，督促需提

交季度执行报告的排污单位，8 月 10 日前完成 2021 年第一季度

和第二季度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的提交工作。

各分局通过平台“实施与监管”系统报送排污单位 2020 年

度执行报告提交率审核表，编制执行报告报送情况总结，并梳理

未按要求提交 2020 年度、2021 年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排污许可

证执行报告的排污单位清单，报送至市局。市局将根据各地工作

进展情况，适时开展执行报告提交情况的抽查、调度、督办工作。

（二）典型行业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内容规范性审核。市局

统一组织开展我市火电、造纸、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三行业简

化管理类排污单位、及其他行业至少 5%持证排污单位的 2020 年

度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内容规范性审核工作。其他行业至少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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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证排污单位由市局自行确定，其中重点管理类排污单位不少于

70%。

在执行报告规范性审核过程中，逐个填写《2020 年度排污

许可证执行报告内容规范性审核表》（见附件 3），同时对辖区内

审核的执行报告内容规范性情况、问题情况等进行统计，编制执

行报告填报内容规范性总结报告及规范性审核情况统计表

（excel 格式），排污单位执行报告规范性审核表、规范性审核

总结报告及规范性审核情况统计表，通过平台“许可证核发”系

统、邮箱报送至省厅。

（三）排污许可证质量审核。依据核发权限，市局负责对所

确定行业的重点管理类排污许可证开展质量审核；各分局负责组

织开展所确定行业的全部简化管理类排污单位的质量审核。市局

对各分局自查的简化管理类排污单位排污许可证质量进行抽查，

抽查比例不低于 10%。

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在质量审核过程中，要按照填报说明，逐

个填写《排污许可证质量审核表》（见附件 4）。对于存在较大质

量问题的，通知排污单位进行修改完善，及时进行重新申请或变

更，由排污单位填写质量存在问题修改情况，并持续推进问题整

改工作。各分局对辖区内排污许可质量审核、存在问题及问题改

正情况等进行汇总，编制排污许可证质量审核总结报告及质量审

核情况统计表（excel 格式）。排污单位质量审核表、质量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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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报告及质量审核统计表同时通过平台“许可证核发”系统、

邮箱报送至市局。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地要高度重视污许可证质量、执行

报告提交率和规范性审核工作，加强组织领导，精心部署安排，

切实提高排污许可证核发与执行质量，强化排污单位证后落实责

任。各地在排污许可证质量审核工作中，要借鉴许可证核发经验，

采取线上分办、线下集中会审等形式，充分发挥各业务科室、单

位作用，对许可证进行一次全面体检，发现问题、及时解决，补

足漏洞，为全面实施依证监管打下坚实基础。

（二）注重工作衔接。在审核工作中，各地要立足固定污染

源一证式监管和事前事中事后管理，注重排污许可与环评审批、

竣工验收、污染治理、监测监控等工作衔接，促进各项业务有机

融合，充分发挥排污许可核心管理作用。同时，要建立高效的信

息管理制度，健全排污许可证后管理机制，加大执法监管力度，

严格落实《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确保排污

单位规范运行、依证排污。

（三）强化调度通报。市局将利用现场核实、书面总结报告、

大数据比对等方式，对各地执行报告提交及审核情况、许可证质

量审核情况等，进行持续跟踪和综合评价，不定期进行调度、通

报。同时，对于工作进展滞后、审核质量把关不严、严重影响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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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工作成效的分局，视情况进行约谈处理。

附件：1.排污许可证质量审核 2021 年度行业指标

2.2020 年度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提交率审核表

3.2020 年度排污许可证年度执行报告内容规范性审

核表

4.排污许可证质量审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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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排污许可证质量审核 2021 年度行业指标

序号
对应《名录》中的行业序号和行业类别

行业序号 行业类别

1 1 牲畜饲养 031，家禽饲养 032

2 13、16 屠宰及肉类加工 135，其他农副食品加工 139

3 36、37、38 纸浆制造 221，造纸 222，纸制品制造 223

4 42 精炼石油产品制造 251

5 43 煤炭加工 252

6 46 氮肥制造 2621

7 63 水泥、石灰和石膏制造 301，石膏、水泥制品及类似制品制造 302

8 65 平板玻璃制造 3041

9 68 陶瓷制品制造 307

10 69 耐火材料制品制造 308

11 70 石墨及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 309

12 71、72、73、74 炼铁 311，炼钢 312，钢压延加工 313，铁合金冶炼 314

13 75、76、77 常用有色金属冶炼 321，贵金属冶炼 322，稀有稀土金属冶炼 323

14 78、79 有色金属合金制造 324、有色金属压延加工 325

15 95 电力生产 441

16 99 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 462

备注：《名录》是指《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2019年版）》。各行业指标均为《河南

省生态环境厅办公室关于印发 2021年河南省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证质量、执行报告审核工作方案

的通知》（豫环办〔2021〕48号）中确定的 2021年度排污许可证质量审核行业。



— 8 —

附件 2

2020 年度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提交率审核表

排污单位名称 排污许可证编号

审核部门 审核人员

审核时间

管理类别
□重点管理

□简化管理
所属行业

2020年度排污

许可证执行报

告是否提交

□是 □否 提交时间

是否督促排污

单位提交
□是 □否 督促时间

逾期未提交

处理方式

□已下达告知书（整改通知书），但排污单位仍未提交；

□正在依法履行处罚程序；

□已对排污单位依法处罚（如有，请填写处罚文号）

□其他方式。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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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0 年度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
内容规范性审核表

排污单位名称 排污许可证编号

审核部门 审核人员 审核时间

管理类别 □ 重点管理 □ 简化管理

所属行业

审核内容 执行报告内容是否填报规范

排污单位基本信息表 1 □是 □否

污染防治设施正常情况汇总表--废水污染防治设施 2 □是 □否

污染防治设施正常情况汇总表--废气污染防治设施 3 □是 □否

污染防治设施异常情况汇总表--废气/废水防治设施 4 □是 □否

污染防治设施异常情况汇总表 5 □是 □否

（正常监测时段）有组织废气污染物排放浓度监测数据统计表 6 □是 □否

（正常监测时段）废水污染物排放浓度监测数据统计表 7 □是 □否

（正常监测时段）超标率 8 □是 □否

非正常工况/特殊时段有组织废气污染物监测数据统计表 9 □是 □否

监测频次合规 10 □是 □否

实际排放量 11 □是 □否

超标排放信息 12 □是 □否

附图附件-自行监测布点图 13 □是 □否

污染物实际排放量计算过程 14 □是 □否

填表说明：

1. 排污单位基本信息表：排污单位应逐项填报“主要原料用量”“能源消耗”“运行时间”“主要产品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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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全年生产负荷”“取排水”的数量或内容。

2. 污染防治设施正常情况汇总表--废水污染防治设施：排污单位应逐项填报“废水污染防治设施运

行时间”“污水处理量”“药剂使用量”的内容。

3. 污染防治设施正常情况汇总表--废气污染防治设施：排污单位应逐项填报“废气污染防治设施运

行时间”“药剂使用量”的内容。

4. 污染防治设施异常情况汇总表--废气/废水防治设施：排污单位应逐项填报“开始时间”“结束时

间”“故障设施”“故障原因”“采取的应对措施”“各排放因子浓度”的内容。

5. 污染防治设施异常情况汇总表：排污单位未填报“污染防治设施异常情况汇总表”的，应在本章

节小结中说明污染治理设施不存在异常情况。

6. （正常监测时段）有组织废气污染物排放浓度监测数据统计表：排污单位应结合自动监测和手

工监测数据逐项填报“有效监测数据（小时值）数量”“监测结果”“超标数据数量”的内容。

7. （正常监测时段）废水污染物排放浓度监测数据统计表：排污单位应结合自动监测和手工监测

数据逐项填报“有效监测数据（日均值）数量”“浓度监测结果”“超标数据数量”的内容。

8. （正常监测时段）超标率：“超标率”应与“有组织废气（废水）污染物超标时段小时/日均值报

表”内容合理对应。

9. 非正常工况/特殊时段有组织废气污染物监测数据统计表：排污单位应逐项填报“起止时间”“有
效监测数据（小时值）数量”“浓度监测结果”“超标数据数量”的内容。

10. 监测频次合规：“有效监测数据数量”应与排污许可证规定的监测频次要求合理对应。

11. 实际排放量：（1）排污单位应逐项填报“废水污染物实际排放量报表”中“主要排放口”“一般排

放口合计”对应的“实际排放量”的内容，重点管理排污单位的主要排放口应按排放口逐个填报。（2）
排污单位应逐项填报“废气污染物实际排放量报表”中“有组织废气主要排放口”“其他合计”对应的

“实际排放量”的内容，重点管理排污单位的主要排放口应按排放口逐个填报。

12. 超标排放信息：排污单位应逐项填报废气（水）污染物超标时段小时（日）均值报表的“超标

时段”“排放口”“污染物种类”“实际排放浓度”“超标原因”的内容，其中废气超标时段应逐个小时填

报，废水超标时段应逐日填报；且超标排放信息表应和自行监测的超标监测数据统计对应，如有

超标的监测数据，则此处应有超标时段污染物排放信息，并核实超标数据数量是否正确填报。

13. 附图附件-自行监测布点图：排污单位应上传“自行监测布点图”，且监测点位标注完整，如实

反映实际监测点位布设位置。

14. 污染物实际排放量计算过程：排污单位应上传“污染物实际排放量计算过程”，完整说明数据

来源、计算方法，且实际排放量计算方法应符合技术规范中的要求。（1）依法安装使用污染物自

动监测设备的，应按照污染物自动监测数据计算；未安装使用污染物自动监测设备的，应按照手

工监测数据或技术规范中要求的计算方法计算。（2）结合排污单位上传的计算过程附件及行业技

术规范，判断实际排放量计算过程是否正确（注意手工监测与自动监测的计算公式不同）进行核

算，且实际排放量数据应与计算附件相一致。（3）判断实际排放量是否超出许可排放量，按照技

术规范的具体要求判断全厂总的实际排放量是否超过全厂总的许可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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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排污许可证质量审核表
排污单
位名称

排污许可证
编号

审核
部门

审核人员

审核
时间

企业填报人员

审核
项目

审核内容 判定

存在问题或现
场重点关注内
容及修改建议
（管理部门填

报）

质量修改
情况（企
业填报）

现场核实
记录（非
必要）

是否
完成
改正

排污许可证在有效期内
□是
□否

□是
□否

登记
信息

管理类别正确 1 □是
□否

□是
□否

许可
信息

未遗漏主要排放口 2 □是
□否

□是
□否

未遗漏污染因子 3 □是
□否

□是
□否

污染物排放标准及限值正确 4 □是
□否

□是
□否

未遗漏许可量控制因子 5 □是
□否

□是
□否

许可排放量计算方法合规 6 □是
□否

□是
□否

许可排放量计算结果正确 7 □是
□否

□是
□否

无组织管控要求合规 8 □是
□否

□是
□否

管理
要求

未遗漏监测因子 9 □是
□否

□是
□否

监测频次合规 10 □是
□否

□是
□否

台账记录要求合规 11 □是
□否

□是
□否

管理
要求

明确执行报告上报频次、时间 12 □是
□否

□是
□否

明确执行报告填报主要内容 13 □是
□否

□是
□否

信息公开方式、内容合规 14 □是
□否

□是
□否

明确特殊时段禁止或限制污
染物排放的要求 15

□是
□否

□是
□否

填表说明:
1. 管理类别正确：依据排污许可证中的生产工艺、产品产能等信息，对照《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

分类管理名录（2019年版）》，并结合《2020年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全覆盖“回头看”工作方案》



— 12 —

中的附表 1《清理整顿 33个行业登记管理降级问题判别指南》、附表 2《 91个行业登记管理降

级问题判别指南》进行判定。

2. 未遗漏主要排放口：结合相应行业排污许可技术规范要求，对照工艺流程及产排污节点图（结

合卫星图片），确定是否遗漏排污单位主要排放口。

3. 未遗漏污染因子：依据相应行业排污许可技术规范及环评文件/批复中明确的污染因子，全面识

别（包括废水、废气和无组织排放源）。

4. 污染物排放标准及限值正确：（1）有行业排放标准的，优先执行行业排放标准。（2）对照行

业排放标准，核对污染物因子及限值内容。（3）污染物混合排放的排放口，若排放标准中无混合

排放浓度确定要求的，应执行各限值要求中最严格的排放浓度。（4）涉及排放速率的要求，应无

遗漏。

5. 未遗漏许可量控制因子：根据相应行业排污许可技术规范，结合环评文件及批复确定许可量控

制因子。

6. 许可排放量计算方法合规：计算方法、公式、参数的选取，符合相应行业排污许可技术规范要

求。

7. 许可排放量计算结果正确：总量指标（若有）、环评批复指标（若有）以及按照相应行业排污

许可技术规范的许可排放量计算值，两者或三者取严确定。

8. 无组织管控要求合规：按照相应行业排污许可技术规范和《排污单位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总则》

（HJ819）要求，载明无组织管控要求。

9. 未遗漏监测因子：监测对象应符合相关行业排污许可技术规范和自行监测技术指南要求。

10. 监测频次合规：监测频次应符合（不低于）相关行业排污许可技术规范和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要求。

11. 台账记录要求合规：按照相应行业排污许可技术规范和《排污单位环境管理台账及排污许可

证执行报告技术规范总则（试行）》（HJ944）要求，载明台账记录要求，未遗漏监测记录信息和台

账记录保存期限要求。

12. 明确执行报告上报频次、时间：按照相应行业排污许可技术规范和《排污单位环境管理台账

及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技术规范总则（试行）》（HJ944）要求，载明执行报告上报时间和频次。

13. 明确执行报告填报主要内容：按照相应行业排污许可技术规范和《排污单位环境管理台账及

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技术规范总则（试行）》（HJ944）要求，载明执行报告应填报的主要内容。

14. 信息公开方式、内容合规：符合《排污许可管理条例》《企业事业单位环境信息公开办法》

《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等法律规范等要求。（注：2021年 3 月 1日前已核发排污许可证

的信息公开方式、内容与《排污许可管理条例》要求不符，但符合《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

要求的，不作为问题）。

15. 明确特殊时段禁止或限制污染物排放的要求：按照《排污许可管理条例》，应在排污许可中

载明排污单位特殊时段禁止或限制污染物排放的要求，尚未载明的排污许可证需进行完善补充。


